


系所組別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系組代碼

系所網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報
考
資
格

學
歷

在經
職 
生歷

項次 項目名稱 佔總成
績比例

初試

複試

合佔

合佔

50%

50%

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甄成
試績
內處
容理
及方
  式

說明：

系所特色
、研究及
發展重點

重要規定

審查 50%

口試 50%

一、口試

一般生 20 名

5100

http://deptfin.ccu.edu.tw

(05)2720411轉24202

(05)2720818

陳家瑩小姐

一、國內外大學校院應屆畢業或已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
二、具有同等學力報考資格者。

從事與本所性質相關工作之服務年資累計達3年以上之現職人員。

財務金融領域為國家建設與市場發展倚重之程度，可以從畢業生謀職的順利及每年入學考試報名
人數的居高不下略窺一二。本系之特色不僅展現於多樣化之教學領域，歷屆畢業生之就學或就業
上傑出之表現亦是有目共睹的。本所師資背景涵蓋金融市場各方脈動之所需，課程規劃以多元化
學習及理論實務並重為導向，且部份課程採英語授課。

1.經本項考試錄取之考生，至100年1月若已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得申請於100年2月入學。 
2.100學年度起入學碩士生修業之規定，請參閱本系首頁http://deptfin.ccu.edu.tw/>系所法規
>修業規定>碩士班項下點選「100學年度入學碩士班修業規定」。

無

(審查)

系所指定
繳交資料

實施方式 依初試(審查)成績高低通知前若干名考生參加複試。

一、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技術學院二技學生及轉學生另須繳交專科學校或原就讀學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二、應屆畢業或已畢業者需繳交大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名列該班或系前50%(含)之證明。
    (國外學校畢業者及在職生免繳)
三、自傳。
四、研讀計畫。
五、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如通過英文檢定或取得證照之證明；獲獎紀錄⋯等)
註:本系不要求檢附推薦函。

在職生 2 名

5105

40








